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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不少于32学时。

●党组织应当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，组织党

员认真参加党内集中学习教育。

●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

用，结合不同群体党员实际，通过树立、学习身

边的榜样，设立党员示范岗、党员责任区，开展

设岗定责、承诺践诺等，引导党员做好本职工

作，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，创先争优。鼓励和引

导党员参与志愿服务。

●党组织应当坚持从严教育管理和热情关心

爱护相统一，从政治、思想、工作、生活上激励

关怀帮扶党员。

党籍和党员组织关系管理

●经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、基层党委审批接

收的预备党员，自通过之日起，即取得党籍。

●对因私出国并在国外长期定居的党员，出

国学习研究超过5年仍未返回的党员，一般予以停

止党籍。

●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6个月以上、通过各种

方式查找仍然没有取得联系的党员，予以停止党

籍。停止党籍2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，按照自

行脱党予以除名。

●对停止党籍的党员，符合条件的，可以按

照规定程序恢复党籍。对劝其退党、劝而不退除

名、自行脱党除名、退党除名、开除党籍的，原

则上不能恢复党籍，符合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。

●每个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、小组

或者其他特定组织。党员工作单位、经常居住地

发生变动的，或者外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6个月以

上并且地点相对固定的，应当转移组织关系。具

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，可以在全国范

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。

●对没有人事档案的党员，应当由具有审批

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建立党员档案，由所在

党委或者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保存。有条件的

地方，实行党员档案电子化管理。

流动党员管理

●基层党组织应当加强流动党员管理，对外

出6个月以上并且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流动党员，

应当保持经常联系，跟进做好教育培训、管理服

务等工作。

●流入地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

管理。按照组织关系一方隶属、参加多重组织生

活的方式，组织流动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。

●对具备转移组织关系条件的流动党员，流

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应当衔接做好转接工作。

●农村党支部应当明确专人负责同流动党

员保持联系。乡镇党委应当掌握流动党员基本情

况，指导督促党支部加强日常教育管理。

●城市社区党组织对异地居住的流动党员，

引导其向居住地党组织报到，自觉参加居住地党

组织的活动，接受党组织管理。对在异地定居的

党员，引导和帮助其及时转移组织关系。公共就

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流动人才

党员党组织，理顺流动人才党员组织关系，加强

和改进流动人才党员日常教育管理。

●高校党组织对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高校

毕业生流动党员，应当继续履行管理职责。党员

组织关系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，对符合转出组

织关系条件的及时转出。对出国（境）学习研究

党员，由原就读高校或者工作单位党组织保留其

组织关系，每半年至少与其联系1次。

摘编自《人民日报》、共产党员网 


